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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首是指涉案人员在犯罪之后自动投案,并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如实供述的行为.在我国,犯罪嫌疑人投案后,

可以从轻或减轻刑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予处罚.自首制度作为一种世界各国刑法中普遍有所规定的内容,是刑法学

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自首制度的规定和完善与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呼

应,研究这一制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从自首的分类和认定条件、自首制度与相近制度的比较、自

首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方向展望三个方面论述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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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刑罚的

谦抑性、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自首制度的实

施，对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公共资源、实现刑事诉讼的公

正和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

对自首制度的研究和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本文将从

我国的自首制度出发，探讨其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

用，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自首制度。

一、自首的分类和认定条件

(一)一般自首

“自首”是指涉案人员在犯罪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进

行交代，并主动投案的行为。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

一般自首必须符合下列要件：(１)涉案人员系为自动投案。

“自动”指的是主动认罪，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意志

下，主动向相关机构或人员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投

案”是指犯罪嫌疑人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并自愿接受

相关调查和司法审理。 当犯罪嫌疑人被有关机关控制后，

不配合公检法机关的工作，或者有反抗、逃跑等行为时，就

不能构成自首。 此外，按照《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

题的意见》等规定，自动投案的行为也包括以下内容：犯罪

嫌疑人因为病、伤的原因，为了减轻刑事后果，委托别人先

代其投案，或通过信件和电报来交代犯罪事实。 当犯罪行

为还没有被发现、受到相关组织和机关的教育和盘问时，主

动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 在明知别人报案的情况下，在现

场等候、抓捕时没有拒捕，并且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在普通侦查询问中，当犯罪嫌疑人还不能确定时，主动

坦白自己的罪行等情况，但是“在亲友陪同下”和“被亲友

采取强迫手段如捆绑押送”到相关机关是不同的，后者因为

犯罪人欠缺自动性，不该被认定为自首。 (２)一般自首的时

间限制。 一般自首的行为发生在犯罪人实施犯罪后，此时

的犯罪已经是终结形态，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在办案机关发现犯罪

行为之前主动投案成立自首；在办案机关发现了犯罪行为，

但是对于嫌疑人仍然处在排查确认阶段，犯罪人主动投案成

立自首；在办案机关已经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但是还未采取

强制措施时犯罪人自动投案成立自首；公安机关正处于通缉

和追捕罪犯流程中，涉案人主动投案应构成自首。 (３)涉案

人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也就是在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

之后，要对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如实交代。

在这之中，“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并不需要犯罪嫌

疑人对犯罪细节做出与实际情况丝毫不差的供述，只需要犯

罪嫌疑人如实、完整地供述其中影响到定罪量刑的犯罪事

实，针对部分细微的，无关紧要的事实内容，不要求犯罪嫌

疑人一一记起。 但是，对于定罪量刑具有影响力的事实，

犯罪人必须作全面供述。 如果犯罪人实施了数个犯罪行

为、触犯了数个罪名，犯罪人只承认了部分罪行，那么，对

自首的认定仅限于其如实供述这一部分。 在共同犯罪中，

犯罪人不但要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而且还应对其所

掌握的共犯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 同时，《关于处理自首和

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一条明确的规定，

犯罪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事后翻供的，不

得认定为自首。 但是，在初审判决之前，只要认罪态度端

正且如实供述的，就可以认定为自首。“如实供述”要求犯

罪人对自己的行为所作表述具有真实性，但是对于细微内容

犯罪人错记而出现不会导致事实和法律认定误差的不认定为

违反“如实”规则，同时犯罪人对自己进行合理辩解，也不

影响对“如实”的认定。

(二)特别自首

“特别自首”又被称作“余罪自首”，关于特别自首，

《刑法》第６７条第２款作了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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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构还未

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特别自首的对象与条

件具有如下特征：(１)在特别自首的适用对象方面，是指被

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服刑人员。 这些

人因为已经经历了司法程序，处于被限制或剥夺自由的状

态，不存在被通缉、家属陪同投案等情况，很难做到“主动

投案”。 (２)在适用条件上，对于所供的犯罪行为必须是司

法机构尚未掌握的犯罪行为，可适用特别自首。 同时，按

照有关司法解释，“未被发现的罪行”应当是指与司法部门

所发现的罪行在犯罪性质和罪名上不属于同一种类的罪行，

如果犯罪人报告了同一种类型的其他罪行，而不是司法机构

所能处理的，则应以此为“其他罪行”，法庭可以酌情减轻

处罚，但是不能适用自首制度。

二、自首制度与相近制度的比较

(一)自首与立功的对比

在刑法上，与自首制度最相近、容易混淆的制度是立

功。《刑法》第６８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告发别人犯罪，经

核实确有其事的，或者向办案机关提供重大线索的，对有立

功表现的犯罪人，如能侦破其他案件，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自首”与“立功”客观上都是在犯罪分子的帮助和配合

下，司法机构对于未掌握的犯罪信息得以掌握，并且都具有

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 在效果上，自首和立功的犯罪分子

都表现出人身危害性和再犯可能性有所降低的特点，都能获

得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量刑。 自首和立功的主要不

同之处是，自首指的是向司法机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立

功则指的是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 除了这些，立功还包括

阻止他人实施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构逮捕犯罪嫌疑人、在

生产和科学研究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在抵御天灾或排除重大

事故方面表现活跃，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的行为。 这种

“为生产、生活，为国家、社会做贡献”的行为是立功制度

特有的。 在“揭发”行为的认定上，关于线索来源的司法

解释有其局限性，犯罪人通过非法手段，或者在与律师、亲

友见面时，违反监督管理规定，获得了他人的犯罪线索；犯

罪人是根据自己在侦查犯罪活动中所得到的，或从负有相应

责任的工作人员那里所得到的关于他人犯罪的线索。 犯罪

人的亲戚朋友向司法机构提供他人犯罪线索，并协助抓捕犯

罪人，其提供的线索或行为均不构成立功。

“自首”与“立功”之间可能有“竞合”之分。 如果一

个人因偷窃被逮捕，向司法机构交代自己还犯行贿罪，向某

官员行贿。 在该情形下，犯罪分子交代了自己尚未被司法

机构掌握的罪行，即贿赂某官员，同时交代了该官员涉嫌受

贿罪的罪行，这便是符合立功的“揭发他人犯罪”。 在自首

和立功竞合条件下，为了不对一个行为进行重复评价，应该

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自首和立功中选择能让其获得

最低量刑的制度适用。

上述情况下，如果犯罪分子不交代出官员受贿的事实，

就无法完整供述自己所犯行贿罪的事实，自首和立功是必然

同时发生的。 但如果犯罪分子因盗窃罪被捕后，向司法机

构供述自己还犯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并交代其持

有的枪支、弹药是某警察非法出租给他的，该犯罪分子便在

交代自己其他罪行的同时揭发了某警察的罪行，但是这并不

是同一行为。 因为即使不供述某警察非法出租枪支的行

为，该犯罪分子仍可以独立地供述自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

罪行，这种情况下应认定自首和立功均成立。

对于投案自首，在“揭露他人罪行”中所称“他人”为

共同罪行中的其他成员的情况下，也有一个问题：即自首与

立功的认定。 对于没有参与共犯的其他犯罪，应当以立功

论处；反之，应当以自首论处。 在协助司法部门捉拿共犯

时，也按照立功处理。

(二)自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对比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当下的热点之一，根据《刑事

诉讼法》，如果被告人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对所

指控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并愿意接受处罚，那么可以对其

进行从宽处理。 在“认罪”方面，犯罪人必须对自己所犯

的罪进行坦白，在“认罚”上，犯罪分子需要愿意将自己置

于司法机构控制下，愿意面临法律的追究，这和自首有重合

的地方。 但是，在时间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生在审查

起诉时；自首制度一般适用于犯罪分子被司法机构控制之

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往往针对司法机构已经掌握的犯罪

事实，要求犯罪分子针对这些事实表现出承认、愿意接受追

究的态度，并签署《具结书》；在条件上，自首的成立灵活

性较差，考量因素较少；而认罪认罚从宽要从被告人认罪时

间、有没有完成赔偿等多种方面考量适用。 同时，自首主

要针对司法机构未确定犯罪分子、未掌握罪行的情况，从这

方面看，自首比认罪认罚的主动性要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自首制度也具有适用上重合的问

题。 在被告人投案自首、认罪的情况下，若仅参照《量刑

指导意见》中的比例进行量刑，对于犯罪人和投案自首相结

合的情形，应适当扣除两个相重合的部分，即“如实供述”

的从轻处罚，以避免对量刑的重复。 若有自首，只有２０％
的减刑情况，而坦白交代，通常也能减去２０％的基本刑期，

严格按百分比计算，两者相互抵消，等同于对自首没有任何

评价。 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这两个制度看似不冲

突，往往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三、自首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展望

(一)自首的认定标准不够清晰

我国《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自首的要件作出了相对

具体的规定，根据《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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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但事后翻供

的，不得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

当认定为自首。 然而，在整个一审、二审程序中，犯罪人

都没有自首，而在再审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这种情

形下，能否适用自首，我国法律没有进行明确规定。

针对此种情况，在再审中不该认定为自首，一方面在时

间上已经经历了一个审判过程，为了真正体现刑法罪责刑相

适应的原则，即使在程序上再审适用了一审的程序，也不应

该因此对犯罪分子适用自首，不能将实体和程序混淆，应该

将“一审判决前”的时间严格界定为原审一审判决前。 另

一方面在这时候自首无法再起到“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

自首制度的作用已经被削弱了，但是可以参照适用坦白、认

罪认罚从宽等制度。

(二)对单位自首规定不完善

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单位可以成为自首的主体，但是对于

单位自首中如何界定“到案”、单位自首与单位主管人员自

首的关系、如何进行具体的操作等法律规范仍然比较模糊。

按照《职务犯罪意见》的规定，“在单位犯罪案件中，

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单位代行个人决定的，可以认定为单

位自首。”在对单位犯罪、单位自首的界定中，应明确单位

自首涉及的工作人员，划清主管人员与对单位犯罪影响甚微

的普通员工，明确单位自首的构成要件并厘清单位责任和主

要负责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在认定单位自首能否成立时，应

从投案者自愿投案的主观意愿是个人意志还是单位意志两个

方面进行考察。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国的自首制度是一种旨在鼓励犯罪嫌疑人

主动向司法机构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以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

和公平的制度安排。 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高司

法效率，节约公共资源，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

盾。 然而，也应该看到我国的自首制度在实际运用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自首的条件、程序和效果等方面仍有

待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因此，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

验，借鉴先进的理念，推动我国的自首制度更加科学、合

理、有效地发展。 同时，也应加强对公众的法律教育，增

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使其充分认识到自首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从而更好地配合和支持司法机构的工作，共同维护社会

公正和法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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